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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环境保护厅文件

黔环提复字〔2018〕37号                   签发人：熊德威                                                         
贵州省环境保护厅关于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107号委员提案的答复
喻理飞委员：
您提出的《加强自然生态系统生态功能监测与评估，推动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收悉。感谢您对我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现就提案提出的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一、关于缺乏宣传普及，对生态系统健康与服务价值的理解与认识严重不足问题
近年来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各级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通过“6·5世界环境日”“6·18贵州生态日”等生态环保纪念日，集中向全社会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知识理念。目前，全社会对自然生态系统有了一定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意识不断增强，但对专业性较强的领域还缺乏深入了解。如您提到的大众对生态恢复的认识仅局限于“复绿”的认识水平。为此，省林业厅编制森林生态系统相关科普材料，通过宣传进社区、进学校、进手机，参观生态定位站等各种形式，加强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一片健康的森林能吸收多少二氧化碳、能保持多少水土、能减少多少PM2.5等）宣传，使人们能充分认识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逐渐认识自然生态系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形成保护与利用自然生态系统的自觉意识，为“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形成意识基础。
二、关于缺乏顶层设计，未形成配套有效的联动工作机制问题

一是各省级职能部门根据职责，先后出台了水土保持监测、环境质量监测、绿色发展指数统计监测等规划或方案指导各地开展生态环境各项监测工作。同时各部门协同配合，按照国家要求开展污染源普查、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森林资源普查，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等基础性调查工作。
二是2018年2月14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贵州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与机制建设方案》（黔府办发〔2018〕9号）。明确提出“到2020年，按照‘全面设点、全省联网、自动预警、依法追责’的要求，实现环境质量、重点污染源、生态状况监测全覆盖，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的总体目标。方案围绕“完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提高环境管理与风险防范科学化水平”、“健全生态环境监测保障机制和措施”四项任务，提出环境质量（包括生态状况）监测、污染源监测、环境质量预警预报、完善生态环境质量评估和考核制度、加强生态环境监测队伍建设等19项子任务，分配由省环保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水利厅、省国土厅、省水利厅、省林业厅、省住建厅、省交通厅、省公安厅、省发改委、省农委、省经信委、省质监局、省气象局、省安监局、省统计局、省大数据局、省编委办、省铁建办等20家省级部门具体落实，并建立联动工作机制。
三、关于缺乏硬件支撑，未完善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站点问题

一是充分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开展干旱、林火、植被生长状况等监测，先后形成《2016年贵州省植被生态质量监测评估报告》、《2016年威宁县植被生态质量监测评估报告》、《2016年赤水河流域植被生态质量监测评估报告》、《2017年贵州省石漠化生态脆弱区植被生态质量监测评估报告》等生态质量评估公报，为省委、省政府及相关决策部门提供数据支撑。

二是根据《贵州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与机制建设方案》任务要求，按照不同时间节点全面建立并完善水、气、土、声、辐射、集中式饮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点位，形成监测网络。同时建成由生态状况遥感监测、生态状况定位监测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构成的生态状况监测网络，综合反映全省生态环境整体状况及变化趋势。加强重点区域生态状况、突发性生态环境事件、重点污染源无人机遥感监测分析与评估能力建设。2020年底前，建立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面生态定位监测站，构建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遥感遥测信息管理系统。
四、关于缺乏生态资源评估体系与交易平台
一是2017年，联合国“自然资本核算和生态系统服务估价”项目启动会在北京召开，该项目为期三年（2017-2019年），在全世界选取中国等5个国家作为试点国，同年11月1-2日“自然资本核算和生态系统服务估价”项目启动会在北京召开，将贵州作为试点省之一。目前已初步拟定了《贵州省自然资本核算和生态系统服务估价项目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明确全省开展自然资本核算和生态系统服务估价项目试点工作的总体要求、工作原则、主要目标、工作内容、职责分工、保障措施、工作要求等。

二是2017年，由亚洲银行资助，国家发改委牵头，委托中国科学院启动了我国GEP核算项目，在全国选取了青海省、云南省的两个县和我省黔东南州四个地区进行试点，于2017年底完成了试点项目。

三是2017年，我省以全省第四次森林资源普查成果为基础，根据《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LY/T 1721-2008），分省、市、县三级评估了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包括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积累营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森林防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森林游憩等8个方面）的实物量和价值量，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四是按照《贵州省湿地保护修复实施方案》中“加强湿地监测评价体系建设”的具体要求，林业、国土、环保、水利、农业等部门紧密协作，启动湿地监测评价体系建设，在各自职能范围内开展湿地监测。下一步将根据工作需要，采取独立监测或联合监测的方式，适时由湿地主管部门制定湿地监测体系实施方案，为湿地保护决策和地方政府考核提供依据。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贵州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与机制建设方案》等工作要求，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同时结合工作实际，积极采纳您提出的相关工作建议。

2018年7月6日

（此件公开发布）

（联系人：黄静，联系电话：85571242）

	抄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省林业厅、省水利厅、省国土资源厅、省统计局、省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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